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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学院治丧工作管理规定
（2022 年修订）

为妥善做好教职工逝世后的丧事办理工作，既做到丧事简办，

又能体现人文关怀，表达对逝者的哀思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》，国务

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，以及《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》，中共广东

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我省党员干部带头推动

殡葬改革的意见》等政策法规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丧事办理基本原则

（一）提倡“移风易俗、文明治丧、简办丧事”的原则。教

职工逝世后，其遗体按有关规定实行火葬，不开追悼会。若举行

遗体告别仪式，必须在殡仪馆举行，不致悼词。

（二）按照“亲属自办为主、学校尽力协助”的原则。丧事

处理事宜由亲属办理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学校一般不成立治丧

机构。

（三）尊重逝者生前丧事从简的嘱托或亲属要求丧事从简的

意愿。

二、丧事办理协助单位及其职责

（一）丧事办理协助单位

1.在职教职工逝世（含因公逝世），以工会为主，会同人事

处、逝者生前所在单位协助其亲属办理丧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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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离退休教职工逝世，以离退休人员管理处为主，会同工会、

逝者离退休前所在单位（若机构发生变化，则按调整后的归属由

现单位负责）协助其亲属办理丧事。

3.逝者生前曾担任校级领导职务或享受副厅级及以上待遇

的，校长办公室、组织部要参与治丧工作。

（二）丧事办理相关单位职责

离退休人员管理处职责：牵头处理离退休教职工逝世后的治

丧工作。召集相关单位负责人，代表学校党政慰问逝者家属，发

放慰问金；起草及发布讣告；与殡仪馆联络，代表学校办理送花

圈事宜；协调安排车辆，组织相关单位人员参加逝者遗体告别仪

式。

工会职责：牵头处理在职教职工逝世后的治丧工作。召集相

关单位负责人，代表学校党政慰问逝者家属，发放慰问金；起草

及发布讣告；与殡仪馆联络，代表学校办理送花圈事宜；协调安

排车辆，组织相关单位人员参加逝者遗体告别仪式。

原单位职责：全程参与治丧工作；慰问逝者家属，做好安抚

工作；在本单位发布讣告，参加逝者遗体告别仪式。

人事处职责：负责按政策规定核发在职在编教职工（离退休

人员）逝世后的丧葬费、一次性抚恤金、办理遗属生活困难补助

等；参与在职教职工逝世后的治丧工作；负责整理提供逝者生前

简历情况。

校长办公室职责：参与校级领导和享受副厅级及以上待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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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逝世后的治丧工作；负责协调委派现任校级领导参加慰问家属

活动和逝者遗体告别仪式。

党委组织部职责：离休干部、副处级及以上干部、副高级及

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逝世后，党委组织部参加逝者遗体告别仪

式，送花圈并慰问安抚家属。

党委统战部职责：负责通知逝者生前所属民主党派，并参加

民主党派人士逝世后的遗体告别仪式，送花圈并慰问安抚家属。

后勤管理处职责：负责丧事公务用车的调配工作。

三、丧事办理程序

（一）信息通报

我校教职工逝世后，亲属应及时向离退休人员管理处或工会

通报信息。离退休人员管理处或工会应及时通知人事处及逝者离

退休前（生前）所在单位，并视逝者具体情况，通报校领导，通

知党委组织部、党委统战部。

离休干部、正处级及以上干部、正高专业技术职称人员逝世，

要通报分管校领导；副处级及以上干部、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人员逝世，要通知组织部；校级领导和享受副厅级及以上待

遇人员逝世，要通知校长办公室。民主党派人士逝世，要通知统

战部。厅级离退休人员逝世后，由离退休人员管理处及时报惠州

市老干部局。属校级及以上领导要求登报的，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（二）慰问家属

教职工逝世后，由丧事协办单位负责人代表学校登门慰问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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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，发放慰问金，并协商丧事处理事宜（讣告发布，遗体告别仪

式时间、地点，告知逝者家属学校丧葬管理规定、丧葬费和抚恤

金的办理手续等事项）。

校级领导逝世，由校长办公室协调委派一位现任校领导带队

慰问逝者家属。

（三）发布讣告

讣告由丧事主要协办单位起草并以学校名义发布。讣告的内

容包括逝者的姓名、单位、职务或职称（享受待遇）、逝世时间、

年龄。逝者家属要求举办告别仪式的，讣告内容还要注明告别仪

式的时间、地点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和乘车安排等。

丧事主要协办单位应及时将讣告的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本交人

事档案部门存档。

（四）遗体告别

教职工逝世后举行告别仪式的，由丧事主要协办单位协助亲

属与殡仪馆联络，根据实际情况代表学校办理送花圈事宜。

丧事主要协办单位负责协调安排车辆，根据逝者生前的职级，

协调校领导或有关部门负责人代表学校参加逝者遗体告别仪式。

（五）领取费用

办完逝者的丧事后，家属凭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、

《遗体火化证》及银行卡复印件到人事处工资劳资科办理领取丧

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事宜。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由人事处按有

关规定核准后，通知财务处发放。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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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的逝者，由逝者家属凭有关证明材料到社会

保险经办机构申领丧葬费及一次性抚恤金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殡仪馆一切事宜由逝者家属操办，费用及奔丧车辆费

用均自理。

（二）发放慰问金、安排公务用车、送花圈等治丧事宜由学

校工会或离退休人员管理处负责办理，经费统一从学校工会教职

工福利费中支出。慰问金标准按照学校教职工福利工作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（三）学校送花圈统一为：视逝者情况，学校党政送一个，

离退休人员管理处、人事处、工会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统战部、

党员所在基层党组织、逝者生前（离退休前）所在单位各送一个，

花圈费用总金额不超过陆佰元，由学校支付；其他送花圈者费用

自付。教职工（离退休人员）在异地去世的，可视实际情况报销

花圈费用。

（四）教职工（离退休人员）在异地去世，省内的可根据家

属意见到逝者所在地吊唁，所需差旅费等费用从学校工会教职工

福利费中支出；对于省外及其它地区过世的人员，则以电话形式

代表学校进行吊唁。

（五）凡外单位人员丧事通知学校的，逝者为处级干部的，

学校以相关单位名义送花圈；逝者为副厅级及以上干部的，以学

校名义送花圈。费用均由学校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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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

（一）在治丧工作中涉及本规定未尽事宜，由丧事主要协办

单位报请学校有关领导协商解决。

（二）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惠州学院治丧工作暂

行规定》（惠院发〔2008〕76 号）废止。


